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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互皖办字〔2023〕19 号

关于在安徽省开展《在职职工住院医疗
互助保障活动》的通知

各基层经办机构：

为进一步提高职工互助医疗保障水平，加大给付力度，减轻

职工因住院造成的医疗负担，经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“中互险字

（2023）22 号”文批复，省总管委会领导同意，安徽省办事处

决定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在我省实施“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

保障活动”，会费标准 95 元/份。原在黄山市试点《在职职工住

院医疗综合互助保障活动（住院＋重疾）》停办，2023 年 9 月 1

日前参加黄山市试点《在职职工住院医疗综合互助保障活动（住

院＋重疾）》的职工，仍按照原条款享受保障待遇。

希望各基层经办机构向参保单位和广大职工做好宣传、解释

工作，争取参保单位党政领导和基层工会的重视和支持，将我省

职工互助保障工作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，让工会的互助保障政策

惠及更多的会员职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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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实施细则》

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安徽省办事处

2023 年 8 月 16 日


